附件2

[bookmark: _GoBack]关于《池州市人民政府规章制定程序规定
（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一、修改必要性
市政府于2016年制定出台的《池州市人民政府规章制定程序规定》（以下简称《规定》），是我市政府规章制定工作的重要依据，在规范政府立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提升市域社会治理效能、推进法治政府建设提供了有力的法治保障。
2023年3月，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对设区的市的政府规章立法权限范围等作出了新的规定。同时，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以及省委、省政府对政府立法工作也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而且，2019年机构改革后政府立法机构作了调整。为了做好与上位法新要求的衔接、适应新形势下的立法工作需求，有必要对《规定》进行修改完善，不断健全政府立法工作机制，进一步提高政府立法质量。
二、修改主要内容
《规定（修正草案）》共七章三十七条。修改的主要内容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调整地方立法权的事项范围。按照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规定，将市政府制定政府规章的权限范围修改为“城乡建设与管理、生态文明建设、历史文化保护、基层治理等方面”。
（二）体现党对政府立法工作的领导。坚持党的领导是政府立法工作必须遵循的根本原则。《规定（修正草案）》第四条规定：制定政府规章应当坚持党的领导，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重大事项应当按照规定向市委报告”，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市政府规章制定计划提请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并经市委批准后公布执行。
（三）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要求。《规定（修正草案）》贯彻落实了《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的指导意见〉的通知》精神，第四条规定制定规章应当倡导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积极向社会传导正确价值取向。
（四）体现优化营商环境的现实需要。《规定（修正草案）》进一步完善了起草涉企业规章草案征求意见机制，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起草的规章草案与市场主体生产经营活动密切相关的，应当充分听取市场主体、行业协会商会的意见。第十七条规定：起草涉及经营者经济活动的规章，应当按照规定开展公平竞争审查。
（五）进一步强化立法审查，推进法治政府建设。《规定（修正草案）》第十九条就规章审查在原有审查范围基础上，增加了将“是否违法设定减损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利或者增加其义务的规范，是否体现行政机关职权与责任相统一的原则，是否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全面深化改革的要求、有利于政府职能转变”等三个方面作为审查内容。
（六）加强立法后评估，进一步提高政府立法科学性。《规定（修正草案）》新增了第三十三条规定了应当组织开展立法后评估的五种情形，并将评估结果作为修改、废止规章的重要参考。
（七）体现机构改革变化。将“市政府法制机构”统一修改为“市司法行政部门”。2019年政府机构改革后，原市政府法制办公室和市司法局的职能整合，组建新的市司法局，履行政府立法职能。

